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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6_B3_A8_c45_75768.htm 对采用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医生诊所等组织，由于其归其他行政主管部门

登记管理，尽管它们也具有营利性质，但不适用于合伙企业

法。企业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也不适用于合伙企业法。 (

二)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比较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

有一定可比性，有许多相同之处，且属于应掌握的内容。 1.

投资人(1)个人独资企业 ①投资人都是自然人，且只能是中国

公民； ②投资人都承担无限责任； ③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

人不得作为投资人。 (2)合伙企业 有两个以上的合伙人。参加

合伙企业的人都应当无一例外地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，

合伙企业不允许有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。合伙人应当为具
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。 2.企业名称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

企业都不得使用“有限”、“有限责任”或者“公司”字样

。 3.成立合伙企业要有书面合伙协议 由于合伙企业的投资人

是两人以上，所以要由各合伙人通过协商，共同决定相互间

的权利义务，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。合伙协议应当依

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以书面形式订立。合伙协议应当

载明的事项应熟悉。 4.出资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可以

用货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缴

纳出资。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

的，应当在设立(变更)登记申请书上予以注明。 合伙企业经

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合伙人也可以用劳务出资。这是合伙

企业独有的出资方式，但要注意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



。 5.企业资格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不具有法人资格，

也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是独立的民事主体，可以自

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。 6.企业事务管理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

伙企业都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，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

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，但企业内部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

善意第三人。 7.企业解散后，财产清偿顺序 (1)个人独资企业

：①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；②所欠税款；③其他债

务。 (2)合伙企业：①合伙企业所欠招用的职工工资和劳动保

险费用；②合伙企业所欠税款；③合伙企业的债务；④返还

合伙人的出资。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解散后，企业存续

期间债务的清偿责任都是在5年后归于消灭。 (三)合伙企业的

财产1.合伙企业财产由两部分构成 (1)出资。合伙人的出资转

入合伙企业时，就构成合伙企业的财产。 (2)收益。以合伙企

业名义取得的收益，当然归属于合伙企业，成为合伙财产的

一部分。 2.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合伙人共同共有，由全体合伙

人共同管理和使用。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，除非有合伙人退

伙等法定事由，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。 3.合

伙企业财产的转让 (1)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

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，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

意。 (2)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

额时，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。 (3)合伙人依法转让其财产份额

时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。 如果合

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时，经修改合伙协

议即成为合伙企业新的合伙人，合伙企业的各合伙人依照修

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